
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2025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航

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

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公司独立董事张松岩先生、朱南军先生、唐水源先生参加

会议并投票表决。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新型智能惯导系统研发与产业

化能力建设项目之建设内容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签署 2025 年度<金融服务协议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并发表如下意见：

一、《关于调整新型智能惯导系统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之建设内容

的议案》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事前审查了关于调整新型智能惯导系统研发与产

业化能力建设项目之建设内容的议案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本次项目调整有利于航天精密公司充分合理利用生产能力建设布局，有利于

提升产品整体研产效率，更加符合未来产能和任务保障需求。本次项目调整方案

合理可行，符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要求，并已获得国

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通过。本次项目投资规模不变，不涉及募集资金金额投入的

变化，项目建设目标、建设周期等均保持不变，调增的土建工程所在地为已获得

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园区，本次调整没有重大风险。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投向的情况，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事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监管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

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二、《关于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2025 年度<金融服务协

议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

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事前审查了关于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

司签署 2025 年度《金融服务协议》之补充协议的议案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

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 2025 年度《金融服务协议》之补充协议遵循了公平、

合理的原则，有利于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，保障科研生产任务有序推进，未损

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本关联交易事项审

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。

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张松岩 朱南军 唐水源

2025 年 6 月 17 日


